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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范围
本规范适用于机场、承运人所属以及第三方独立的航空货

站，不适用于邮政快递等寄递企业开展快递分拨业务的情况。各

地区管理局和监管局可根据本规范对辖区所属航空货站的收货工

作进行监督检查。

22.规范性引用文件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

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

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

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

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

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

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

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内运输规则

中国民用航空货物国际运输规则

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

民用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管理规定

民用航空货物运输安全保卫规则

危险物品安全航空运输技术细则

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

33.术语和定义
航空货站：在航空货物运输过程当中，接收并处理航空货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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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场所。

货站经营人：在航空货站从事收货、重量核对、装卸、存

储、拼装等工作，且对航空货站安全和运营管理负责的法人单

位，可以是承运人、机场管理机构或独立的第三方地面服务代

理人。

收货：货站经营人为承运人提供地面代理服务时，对到达航

空货站且具有运单信息1的货物进行检查的过程。该过程应在安检

之前完成。

收货人员：在航空货站收货环节，负责通过目视检查货物和

运输文件是否符合航空运输相关规定和要求的人员。

交货人员：托运人、各类代理人2或其代表，在航空货站负责

向收货人员递交货物和相关运输文件的人员。

44.目的
本规范为航空货站收货工作提供标准和指南，并为局方履行

监管职责提供依据。

55.收货限制

5.1 禁止接收法律、法规以及其他有关规定禁止航空运输的

货物。

5.2 禁止接收承运人和地面代理服务人不具备运输资质或禁

止运输的货物。

5.3 接收政府限制运输以及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运输的货
1主要是收发货人、运单号、品名、数量、尺寸/体积等信息
2不含地面服务代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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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，应要求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有效证明文件，否则不予收货。

66.收货人员

6.1 人员要求
（1）满足岗位所需的相关管理规定的操作要求，经过岗前培

训并考核合格。

（2）满足危险品运输相关管理规定的人员资质要求。

（3）及时掌握政府、民航主管部门、行业最新相关规范、标

准和要求。

6.2 数量要求

航空货站收货人员数量要与业务量相匹配，可按不同时间段

业务量自由调节，但需确保在对社会公布、承诺的工作时间内始

终有人员在岗，能够有序、高效地开展收货工作。

77.收货程序

7.1 检查交货人员身份
（1）收货人员应要求交货人员出示由政府主管部门规定的证

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。如：居民身份证、有效护照等。

（2）接收危险品交运时，应要求交货人员提供符合危险品运

输相关管理规定要求的培训合格证明。

（3）对经常交货人员，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建立身份备案

制度，简化核对检查流程和手续。

7.2 检查运输文件
（1）收货人员应检查运输文件是否符合法律法规、行业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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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承运人规定，对于无法提供相关文件或文件不符合要求的货

物，不予收货。

（2）所有货物均应提供相应运输文件。收货人员应检查运输

文件中信息的完整性，包括收发货人、品名、数量、尺寸/体积

等信息是否填写完整，字迹是否清楚可辨认，对不满足要求的，

不予收货。

（3）接收航空邮件时，应当要求邮政企业提供相应运输文

件，并进行检查，对不能提供相应文件的，不予收货。

（4）运输文件中申报品名为泛指品名、商品代号、禁运品
（经相关部门批准的除外）等，不予收货。

（5）运输文件中申报品名为危险品时，应按照民航主管部门

制定的相关规定和规范进行操作。

（6）接收特种货物时，另需检查相关政府主管部门、行业规

定和规范、承运人要求的其它运输文件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a.接收野生动物时，须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、动物防疫法等

法律法规，检查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等部

门开具的相关合法来源证明、特许猎捕证以及检疫证明等，其中

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要检查省级以上相关单位出具的许可

文件。

b.接收 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禁止或者限制

贸易的野生动物或其制品，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，同时应

检查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机构核发的允许进出口的证明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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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.接收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检疫条例》规定必须实施检疫

的植物和植物产品时，必须检查所在省 （地、县）植物检疫机构

出具的检疫证书。接收濒危植物及其制品或国家保护植物时，必

须检查省级以上林业部门或濒危动植物管理办公室出具的准运

证明。

7.3 检查货物外包装
（1）检查货物的外包装是否完好，包装是否符合航空货物运

输相关规定及承运人相关规定和要求。

（2）检查外包装材料和形式是否符合货物性质、尺寸/体积、

重量、形状、运输环境条件、载运飞机条件和承运人要求。

（3）对于外包装不符合收货要求的货物不予收货。

7.4 检查运输标志
（1）运输标志包括标记、标签。

（2）货物标志要符合行业相关规定和承运人要求。

（3）易碎、怕压、不可倒置等货物，须有相应的标志。

（4）危险品货物须严格按照危险品航空运输管理相关规定具

备相应的标志。

（5）与所交运货物无关的标志必须清除，并确保普货外包装

没有危险品相关标志。

（6）缺少以及未按相关规定和要求具备相应标志的货物不予

收货。

7.5 检查件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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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货物件数与运输文件信息相符。

7.6 核对重量

核对货物重量3。

7.7 交接

收货人员应对通过收货检查的货物与后续业务岗位人员做好

交接。支持创新交接方式，如采用无纸化交接等。

7.8 其它
（1）对于无法使用X光机完成安全检查的航空货物，配合安

检机构采取其它安全防范措施。

（2）对于所代理承运人有相关要求或者确有必要的货物，可
会同交货人员进行开箱/包检查，检查运输文件中申报品名、型
号与货物品名、型号的一致性，并做好相应检查记录。

88.相关管理要求

8.1 收货管理制度

货站经营人应根据本规范及本单位实际情况对收货管理建立

相关制度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1）明确收货人员的岗位要求、人员职责、培训体系和操作

程序，以及交货人员的交货要求。

（2）建立收货台账。对运输文件、检查记录等进行留存，并

至少存储24个月，若法律法规有其他规定，从其规定。鼓励建

立电子管理台账，取代纸质台账。

3该过程可在安检后进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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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建立收货安全隐患风险清单。对人员、设备设施等可能

产生安全隐患的风险点，制定相应的管控措施。

（4）建立违规交货管理制度。货站经营人要建立对交货人的

违规管理制度，采取措施提高交货人诚信水平。存在多个货站经

营人的机场，可通过机场安全管理委员会等平台，建立违规事件

信息共享、措施一致的共治机制。

（5）建立应急处置程序。要针对收货过程中货物发热冒烟、

起火爆炸、包装泄漏、动物逃逸、违法违规交运违禁品和野生动

植物、设施设备故障等，制定应急处置程序。

8.2 制定称重设备管理制度

货站经营人要对称重设备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，制定用于控

制称重设备的使用、校准和验证的程序，确保称重设备的准

确性。

8.3 建立监控视频管理制度

货站经营人要对收货现场监控视频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建立制

度，相关技术标准和使用要求应符合新版 《民用运输机场安全保

卫设施管理规定》中对视频监控的要求。

99.安全管理体系

9.1 货站经营人的安全管理工作要满足所在机场使用手册及

安全管理体系 （SMS）相关要求。

9.2 货站经营人应针对收货工作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

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，定期进行隐患排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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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其他要求

10.1 缩短收货时间

货站经营人可采取分级分类、绿色通道等措施，尽可能缩短

收货等待时间，提高收货服务体验。

10.2 优化服务环境

货站经营人要明确并公开收货工作作业时限及操作流程，不

断优化服务环境。

10.3 提升服务能力

货站经营人要加强信息系统建设，积极提升收货工作信息化

水平，与行业内外单位开展合作，采用电子合同、电子运单等信

息化技术，创新收货检查方式，提高工作效率，提升服务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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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民航西藏区局、各监管局，航科院，中国航协、民用机场协会，
航安办、政法司、机场司、公安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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